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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延長最後期限

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刊發之公佈（「公佈」），內容有關本公司
與配售代理訂立之配售協議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公佈所界定之詞彙與本公佈所
採用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現正與配售代理就考慮會否延長最後期限進行磋商。本公司將就配售協議
之狀況於適當時另行刊發公佈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水業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李裕桂

香港，二零零八年十月二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施俊寧先生、史德茂先生、朱燕燕小姐、鍾文生先
生、劉百粵先生、劉鵬程先生及李裕桂先生（全部均為執行董事）；黃元文先生及
潘世英先生（全部均為非執行董事）；鄭健民先生、吳德龍先生及顧文選先生（全
部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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